
经充分的采购需求调研，本项目符合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

展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第三款之规定：按照本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

法确保充分供应、充分竞争，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实现的

情形，本项目不适用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具体原因如下：本项目

采购为充电桩及相关配件的安装，经广泛了解，大部分生产厂商属于

大型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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